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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起诉状
（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）

说明：

为了方便您更好地参加诉讼，保护您的合法权利，请填写本表。

1. 起诉时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明您身份的材料，如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。

2. 本表所列内容是您参加诉讼以及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需，请务必如实填写。

3. 本表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案件无关，您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可以填“无”或不填；对于本

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“√”；您认为另有重要内容需要列明的，可以另附页填写。

4. 本表 word 电子版填写时 , 相关栏目可复制粘贴或扩容 , 但不得改变要素内容、格式设置。例

如 , 多原告、多被告或多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情况 , 可根据实际情况复制粘贴 ; 需填写文字较多时，可

根据实际对栏目进行扩容等。

★特别提示★

诉讼参加人应遵守诚信原则如实认真填写表格。

如果诉讼参加人违反有关规定，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、滥用诉权，人民法院将视违法情形依法

追究责任。

当事人信息

原告

（自然人）

姓名：    

性别：男□ 女□

出生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民族：

工作单位：      职务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

住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

经常居住地：

证件类型：

证件号码：

原告
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名称：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：
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    职务：    联系电话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□ 股份有限公司□ 上市公司□ 

   其他企业法人□ 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

   社会服务机构□ 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 

  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   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（控股□ 参股□） 民营□ 其他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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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诉讼代理人

有□

  姓名：

  单位：         职务：     联系电话：

  代理权限：一般授权□ 特别授权□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
无□

被告

（行政机关）

国家知识产权局□

其他□

名称：

住所地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职务：     联系电话： 

第三人

（自然人）

有□

姓名：

性别：男□ 女□

出生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民族：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职务：     联系电话： 

住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

经常居住地：

证件类型：

证件号码：

无□

第三人
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有□

名称：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：
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    职务：     联系电话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□ 股份有限公司□ 上市公司□ 

   其他企业法人□ 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

   社会服务机构□ 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 

  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   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（控股□ 参股□） 民营□ 其他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
无□

被诉决定
1. 决定书号 商评字［20 ］第  号关于第  号  商标权撤销复审决定

2. 指定期间 20  年  月  日至 20  年  月  日



578

3. 诉争商标要素

注册人：原告 / 第三人

注册号：

申请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专用权期限至：  年  月  日

标志：

复审商品 / 服务（第  类，类似群  ）：

4. 被诉决定作出时间 20  年  月  日

5. 结论

对诉争商标□在全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予以维持；

     □在全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予以维持；

     □在部分复审商品 / 服务上予以维持

诉讼请求
（请概况描述诉讼请求，相关具体内容请在下方要素式表格中填写）

1. 诉讼请求

□主张撤销被诉决定。

□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复审决定。

□其他：

2. 是否主张诉讼费用
是□

否□

3. 其他请求
有□  内容：

无□

事实与理由
（可完整表述纠纷涉及的事实与理由；为方便、准确梳理要点，相关内容请在下方要素式表格中填写）

1. 原告主体情况

诉讼提起主体：诉争商标权利人□ 

       诉争商标撤销申请人 □   

其他□ 具体：

2. 主张撤销被诉决定的

理由

注册商标成为其复审商品 / 服务的通用名称。□

有正当理由三年不使用。□

诉争商标在全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进行了使用。□

诉争商标在部分复审商品 / 服务上进行了使用。□

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进行了使用。□

其他□ 具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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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

据（可另附页）

4. 一审阶段是否有新证

据（行 政 程 序 中 未 提

交过的证据）

是□  证据类型： □书证    份

        □物证    份

        □视听资料  份

        □电子证据  份

        □证人证言  份

        □其他    份

   行政程序中未提交上述证据的客观理由：

否□ 

5. 证据清单（可另附页）

6.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
（可另附页）

诉争商标及其权利人的变化情况

诉争商标转让□
诉争商标于 20 年  月  日经核准由  转让于  （第  期商标公

告，20 年  月  日）

诉争商标已被无效 / 被

撤销 / 被注销□

诉争商标于 20  年  月  日在全部 / 部分商品或服务（请列明具体

商品或服务名称及类似群组）上的注册均已被宣告无效 / 被撤销 / 被注销

（第  期商标公告，20 年  月  日）。

诉争商标未续展□ 诉争商标因专用权期限届满未续展。

诉争商标权利人注销 /

名义 / 名称变更□

诉争商标权利人已于 20 年  月  日被注销 / 诉争商标权利人名义

（或名称）于 20 年  月  日变更为  。（注销及名称变更的需提供

相关工商档案材料或变更后的主体证明材料）

关联案件信息

诉 争 商 标 是 否 处 在 其

他 评 审 程 序（包 括 但

不 限 于 无 效 宣 告、 撤

销 及 撤 销 复 审 程 序 ）

或行政诉讼程序中

□相关评审程序未作出裁决

 评审程序申请人：    国家知识产权局案件编号：

□相关评审程序已经作出裁决尚未进入诉讼

 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/ 决定号：    裁定 / 决定结论：

 决定文本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
□相关评审程序已经作出裁决且已经进入诉讼

 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/ 决定号：    裁定 / 决定结论：

 决定文本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
 受理法院：    案号：    联系方式：

 案件状态：    裁判文书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
□否



580

诉 争 商 标 是 否 处 其 他

民事诉讼程序中

□是 受理法院：    案号：    联系方式：

   各方当事人名称：

   商标号：    商标名称：    商标权人： 

   原告诉求：    案件状态：

   裁判文书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
□否

指导性案例、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等情况

具体案件情况
20 年  月  日，  法院  案号  行政 / 民事判决 / 裁定书（如

有单独提交）

具状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日期：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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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原告证据清单

编号 页码 证据名称 证据来源 拟证明事项

1. 被诉决定及涉案商标信息相关证据

1-1 被诉决定

1-2 涉案商标信息

1-3 其他

2. 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

2-1 证明商标使用的证据

2-2 证明有正当理由未使用的证据

2-3

2-4

3. 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

3-1 证明商标使用的证据

3-2 证明有正当理由未使用的证据

4. 其他证据

4-1

提交人：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
提交时间：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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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意见陈述书
（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）

说明：

为了方便您更好地参加诉讼，保护您的合法权利，请填写本表。

1. 应诉时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明您身份的材料，如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。

2. 本表所列内容是您参加诉讼以及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需，请务必如实填写。

3. 本表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案件无关，您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可以填“无”或不填；对于本

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“√”；您认为另有重要内容需要列明的，可以另附页填写。

4. 本表 word 电子版填写时 , 相关栏目可复制粘贴或扩容 , 但不得改变要素内容、格式设置。例

如 , 多原告、多被告或多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情况 , 可根据实际情况复制粘贴 ; 需填写文字较多时，可

根据实际对栏目进行扩容等。

★特别提示★

诉讼参加人应遵守诚信原则如实认真填写表格。

如果诉讼参加人违反有关规定，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、滥用诉权，人民法院将视违法情形依法

追究责任。

案号 案由

当事人信息

第三人

（自然人）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别：男□ 女□

出生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民族：

工作单位：   职务：     联系电话：

住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

经常居住地：

证件类型：

证件号码：

第三人
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名称：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:
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     职务：    联系电话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□ 股份有限公司□ 上市公司 □

   其他企业法人□ 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

   社会服务机构□ 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

  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   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 （控股□ 参股□） 民营□ 其他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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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诉讼代理人

有□

  姓名：

  单位：     职务：     联系电话：

  代理权限： 一般授权□ 特别授权□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
无□

陈述事项
（对原告诉讼请求的确认或异议）

事实与理由
（对案件事实的确认或异议）

（可完整表述纠纷涉及的事实与理由；为方便、准确梳理要点，相关内容请在下方要素式表格中填写）

1. 对 原 告 资 格 是 否 有 

异议

无□

有□  事实与理由：

2. 对 原 告 主 张 是 否 有 

异议

无□

有□  事实与理由：

3. 其 他 异 议 及 依 据

（可另附页）

无□

有□  事实与理由：

4. 事 实 及 理 由 详 述

（可另附页）

5. 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

据（可另附页）

6. 一审阶段是否有新证

据（行 政 程 序 中 未 提

交过的证据）

是□ 证据类型：□书证    份

        □物证    份

        □视听资料  份

        □电子证据  份

        □证人证言  份

        □其他    份

   行政程序中未提交上述证据的客观理由： 

否□

7. 证据清单（可另附页）

8. 质证清单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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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
（可另附页）

指导性案例、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等情况

具体案件情况
20 年  月  日，  法院  案号  行政 / 民事判决 / 裁定书（如

有单独提交）

陈述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 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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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三人证据清单

编号 页码 证据名称 证据来源 拟证明事项

1. 主体情况证据

1-1 主体材料（身份证件 / 营业执照）

1-2 委托材料

2. 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

2-1 证明商标（未）使用的证据

2-2 其他

3. 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

3-1 证明商标（未）使用的证据

4. 其他证据

4-1

提交人：
提交时间：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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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
（依照原告提交的证据目录顺序排列）

编号 证据名称 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 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

1. 主体情况证据

1-1

认可□

不认可□，

理由：

认可□

不认可□，

理由：

认可□

不认可□，

理由：

1-2

1-3

2. 被诉决定及涉案商标信息相关证据

2-1

2-2

2-3

3. 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

3-1

3-2

3-3

4. 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

4-1

4-2

4-3

5. 其他证据

5-1

5-2

提交人：
提交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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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例

行政起诉状
（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）

说明：

为了方便您更好地参加诉讼，保护您的合法权利，请填写本表。

1. 起诉时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明您身份的材料，如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。

2. 本表所列内容是您参加诉讼以及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需，请务必如实填写。

3. 本表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案件无关，您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可以填“无”或不填；对于本

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“√”；您认为另有重要内容需要列明的，可以另附页填写。

4. 本表 word 电子版填写时 , 相关栏目可复制粘贴或扩容 , 但不得改变要素内容、格式设置。例

如 , 多原告、多被告或多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情况 , 可根据实际情况复制粘贴 ; 需填写文字较多时，可

根据实际对栏目进行扩容等。

★特别提示★

诉讼参加人应遵守诚信原则如实认真填写表格。

如果诉讼参加人违反有关规定，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、滥用诉权，人民法院将视违法情形依法

追究责任。

当事人信息

原告

（自然人）

姓名：王 ××

性别：男  女□

出生日期： ×××× 年 ×× 月 ×× 日    民族：× 族

工作单位： ×× 公司   职务：××

联系电话： 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住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号

经常居住地：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号

证件类型：身份证

证件号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原告
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名称：广东 ×× 有限公司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：广东省 × 市 × 区 × 街道 × 路 × 号
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刘 ××  职务：总经理

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有限公司□ 上市公司□ 

   其他企业法人□ 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 

   社会服务机构□ 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

  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   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 （控股□ 参股□） 民营□ 其他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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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诉讼代理人

有 

  姓名：李 ××

  单位：× 律师事务所  职务：律师

  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

  代理权限：一般授权□ 特别授权  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
无□

被告

（行政机关）

国家知识产权局 

其他□

名称：国家知识产权局

住所地：北京市海淀区 ×××××××× 号

法定代表人：×××   职务： 局长 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第三人

（自然人）

有 

姓名：张 ××

性别：男  女□

出生日期：19×× 年 × 月 × 日    民族：× 族

工作单位：    职务：    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

住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路 ×× 号

经常居住地：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路 ×× 号

证件类型：身份证

证件号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无□

第三人
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有 

名称：北京 ×× 有限公司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：× 市 × 区 × 街道 × 路 × 号
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 刘 ××    职务：总经理

联系电话： 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有限公司□ 上市公司□ 

   其他企业法人□ 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

   社会服务机构□ 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 

  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   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 （控股□ 参股□） 民营□ 其他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
无□

被诉决定
1. 决定书号 商评字［20 ］第  号关于第  号  商标权撤销复审决定

2. 指定期间 20  年  月  日至 20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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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诉争商标要素

注册人：原告 / 第三人

注册号：

申请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专用权期限至：  年  月  日

标志：

复审商品 / 服务（第  类，类似群  ）：

4. 被诉决定作出时间 20  年  月  日

5. 结论

对诉争商标□在全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予以维持；

     □在全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予以维持；

     □在部分复审商品 / 服务上予以维持

诉讼请求
请求撤销被诉决定，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。诉讼费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。

1. 诉讼请求

  主张撤销被诉决定。

  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复审决定。

□其他：

2. 是否主张诉讼费用
是 

否□

3. 其他请求
有□  内容：

无 

事实与理由
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，在核定使用商品上进行了商业使用。符合商标法第四十九

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。

1. 原告主体情况

诉讼提起主体：诉争商标权利人  

       诉争商标撤销申请人 □   

其他□ 具体：

2. 主张撤销被诉决定的

理由

注册商标成为其复审商品 / 服务的通用名称。□

有正当理由三年不使用。□

诉争商标在全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进行了使用。 

诉争商标在部分复审商品 / 服务上进行了使用。□

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复审商品 / 服务上进行了使用。□

其他  具体：诉争商标对第三人的业务具有重要意义，经长期使用已经

积累较高知名度，若撤销该商标，将会给第三人带来重大经济损失。

3. 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

据（可另附页）

1. 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销售发票。

2. 指定期间内的经销协议。

3. 带有诉争商标的商品照片。

4. 对带有诉争商标的商品进行宣传、推广的网页截图、宣传照片。



590

4. 一审阶段是否有新证

据（行 政 程 序 中 未 提

交过的证据）

是  证据类型：   书证  2  份

        □物证    份

        □视听资料  份

        □电子证据  份

        □证人证言  份

        □其他    份

   行政程序中未提交上述证据的客观理由：

否□ 

5. 证据清单（可另附页）

共二组 2 份新证据。

第一组证据：经公证取证的销售记录（网页）

证据编号 1.

证据名称：商品销售记录（网页）

证据来源：公证机关公证

证明目的：在指定期间内，核定使用商品进行了实际销售 ×

提交阶段：一审阶段

起止页数 2-5

第二组证据：微信聊天记录

证据编号：2.

证据来源：自行收集

证明目的：在指定期间内，对核定使用商品进行了宣传、推广、销售

6.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
（可另附页）

诉争商标及其权利人的变化情况

诉争商标转让□
诉争商标于 20 年  月  日经核准由  转让于  （第  期商标公

告，20 年  月  日）

诉争商标已被无效 / 被

撤销 / 被注销□

诉争商标于 20  年  月  日在全部 / 部分商品或服务（请列明具体

商品或服务名称及类似群组）上的注册均已被宣告无效 / 被撤销 / 被注销

（第  期商标公告，20 年  月  日）。

诉争商标未续展□ 诉争商标因专用权期限届满未续展。

诉争商标权利人注销 /

名义 / 名称变更□

诉争商标权利人已于 20 年  月  日被注销 / 诉争商标权利人名义

（或名称）于 20 年  月  日变更为  。（注销及名称变更的需提供

相关工商档案材料或变更后的主体证明材料）

关联案件信息
诉 争 商 标 是 否 处 在 其

他 评 审 程 序（包 括 但

不 限 于 无 效 宣 告、 撤

销 及 撤 销 复 审 程 序 ）

或行政诉讼程序中

□相关评审程序未作出裁决

 评审程序申请人：    国家知识产权局案件编号：

□相关评审程序已经作出裁决尚未进入诉讼

 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/ 决定号：    裁定 / 决定结论：

 决定文本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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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 争 商 标 是 否 处 在 其

他 评 审 程 序（包 括 但

不 限 于 无 效 宣 告、 撤

销 及 撤 销 复 审 程 序 ）

或行政诉讼程序中

□相关评审程序已经作出裁决且已经进入诉讼

 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/ 决定号：    裁定 / 决定结论：

 决定文本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
 受理法院：    案号：    联系方式：

 案件状态：    裁判文书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
 否

诉 争 商 标 是 否 处 其 他

民事诉讼程序中

□是 受理法院：    案号：    联系方式：

   各方当事人名称：

   商标号：    商标名称：    商标权人： 

   原告诉求：    案件状态：

   裁判文书（如有单独提交）

 否

指导性案例、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等情况

具体案件情况
20 年  月  日，  法院  案号  行政 / 民事判决 / 裁定书（如

有单独提交）

具状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王 ××  广东 ×× 有限公司

日期：×× 年 ×× 月 ×× 日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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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例

第三人意见陈述书
（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）

说明：

为了方便您更好地参加诉讼，保护您的合法权利，请填写本表。

1. 应诉时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明您身份的材料，如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。

2. 本表所列内容是您参加诉讼以及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需，请务必如实填写。

3. 本表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案件无关，您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可以填“无”或不填；对于本

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“√”；您认为另有重要内容需要列明的，可以另附页填写。

4. 本表 word 电子版填写时 , 相关栏目可复制粘贴或扩容 , 但不得改变要素内容、格式设置。例

如 , 多原告、多被告或多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情况 , 可根据实际情况复制粘贴 ; 需填写文字较多时，可

根据实际对栏目进行扩容等。

★特别提示★

诉讼参加人应遵守诚信原则如实认真填写表格。

如果诉讼参加人违反有关规定，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、滥用诉权，人民法院将视违法情形依法

追究责任。

案号 （2023）×03 行初 ×× 号 案由 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

当事人信息

第三人

（自然人）

姓名：王 ××

性别：男  女□

出生日期： 19×× 年 ×× 月 ×× 日    民族：× 族

工作单位： ×× 公司  职务：××

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住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号

经常居住地：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号

证件类型 : 身份证

证件号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第三人
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名称：×××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: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号
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×× 市 ×× 县 ×× 街道 ×× 号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×××   职务：××× 

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□ 股份有限公司□ 上市公司□

   其他企业法人□ 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

   社会服务机构□ 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 

  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   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（控股□ 参股□） 民营□ 其他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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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诉讼代理人

有 

  姓名：李 ××

  单位：上海 ××× 律师事务所   职务：律师

  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  代理权限： 一般授权□ 特别授权 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

无□

陈述事项
（对原告诉讼请求的确认或异议）

1. 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作出合法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2.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
（对案件事实的确认或异议）

×× 认为被诉决定认定事实、适用法律正确。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主要事实与理由是：

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，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1. 原告提交的证

据中，涉案合同涉嫌伪造，发票未显示有诉争商标，与诉争商标无关。2. 聊天记录为单方提交的自

制证据，且聊天记录未显示是对标有诉争商标商品的使用，也不能证明商品的实际销售。在案证据

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，证明诉争商标进行了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使用。

1. 对 原 告 资 格 是 否 有 

异议

无 
有□ 事实与理由：

2. 对 原 告 主 张 是 否 有 

异议

无□

有  事实与理由：

1. 原告提交的证据中，涉案合同涉嫌伪造，发票未显示有诉争商标，与诉

争商标无关。

2. 聊天记录为单方提交的自制证据，且聊天记录未显示是对标有诉争商标

商品的使用，也不能证明商品的实际销售。在案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，

证明诉争商标进行了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使用。

3. 其 他 异 议 及 依 据

（可另附页）

无 
有□ 事实与理由：

4. 事 实 及 理 由 详 述

（可另附页）

5. 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

据（可另附页）

6. 一审阶段是否有新证

据（行 政 程 序 中 未 提

交过的证据）

是□ 证据类型：□书证    份

        □物证    份

        □视听资料  份

        □电子证据  份

        □证人证言  份

        □其他    份

   行政程序中未提交上述证据的客观理由： 

否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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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证据清单（可另附页）

8. 质证清单（可另附页）

对证据 1. 真实性、合法性不认可。不能实现证明目的。网页销售记录属于

在行政阶段提交过的证据，在诉讼阶段仅重新进行了公证认证，证据的实

际证明力未发生根本变化。该网页销售记为单一、自制证据，销售信息可

能在后台更改，在没有物流信息单、销售发票的佐证下，仅有该证据不能

证明带有诉争商标的商品进行了实际销售。

对证据 2. 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均不认可。不能实现证明目的。该聊天

记录为自制证据，真实性存疑。聊天记录中的商品不能证明是带有诉争商

标的商品，没有发货单、销售发票的佐证，无法证明进行了实际销售。

9.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
（可另附页）

指导性案例、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等情况

具体案件情况
20 年  月  日，  法院  案号  行政 / 民事判决 / 裁定书（如

有单独提交）

陈述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 王 ××  ×××

日期：×× 年 ×× 月 ×× 日


